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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協助受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相關產業轉型
培訓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因應重大疫情對觀光相關產業營運之影響，交通部為協助觀光相

關產業之營運穩定，並促進觀光相關產業之轉型升級，由下而上透過

與公協會組織及觀光相關科系之合作，進行跨區交流、標竿學習，活

絡食、宿、遊、購、行，提振市場信心加速國旅復甦等方式，以及由

上而下組織專家健檢團指導產業對象數位轉型，以提升服務品質及行

銷技能等方式，協助並補助其相關人員之短期專案輔導培訓與產業升

級與轉型之準備，惟為擴大適用本要點之補助對象，修正轉型培訓費

發放方式，並調整參訓人員所需檢附之證明，以符合實務執行面及需

求。爰修正重點如下： 

一、 擴大適用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第三點) 

二、 第五點第一項之「每參訓人員」文字修正為「每人」文字，以

臻明確。(第五點) 

三、 轉型培訓費之發放方式。(第十一點) 

四、 規定有僱用關係之從業人員參訓，核銷時須檢附員工清冊。如

屬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之人員參訓，核銷時須檢附轉型培

訓費請領切結書。另為鼓勵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等人員，

透過相關社會保險保障其工作安全及分散風險，核銷時須檢附

已投保之相關證明文件。(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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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協助受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相關產業轉型
培訓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本要點適用下列補助對

象：   

(一)依法登記有案之旅

行商業同業公會。 

(二)依法登記有案之觀

光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及民宿協會。 

(三)觀光遊樂業依法組

織之法人團體。 

(四)依法登記有案，並曾

於最近三年內接受

本部觀光局委託辦

理導遊或領隊人員

職前訓練之全國性

導遊或領隊法人組

織。 

(五)經本部觀光局認可，

足以推動觀光產業

復甦之觀光公益法

人。 

(六)依法登記有案之遊

覽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小客車租賃商

業同業公會、計程車

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或相關工協會。 

三、本要點適用下列補助對

象：   

(一)依法登記有案之旅

行商業同業公會。 

(二)依法登記有案之觀

光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及民宿協會。 

(三)觀光遊樂業依法組

織之法人團體。 

(四)依法登記有案，並

曾於最近三年內接

受本部觀光局委託

辦理導遊或領隊人

員職前訓練之全國

性導遊或領隊法人

組織。 

(五)經本部觀光局認

可，足以推動觀光產

業復甦之觀光公益

法人。 

(六)依法登記有案之遊

覽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小客車租賃商

業同業公會、計程車

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擴大適用本要點之補

助對象。 

五、依前點規定參加培訓課

程並符合下列人員身分

者，得依其實際參訓時

數核給每人每小時新臺

幣一百五十八元之轉型

培訓費，補助時數每月

以一百二十小時為限： 

(一)旅行業、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及觀光遊

樂業之從業人員。 

(二)領有民宿登記證之

經營者及從業人員:

五、依前點規定參加培訓課

程並符合下列人員身分

者，得依其實際參訓時

數核給每參訓人員每小

時一百五十八元之轉型

培訓費，補助時數每人

每月以一百二十小時為

限： 

(一)旅行業、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及觀光

遊樂業之從業人

員。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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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宿限二人以

下、特色民宿限四人

以下。 

(三)領有有效導遊人員

執業證或領隊人員執

業證，並於最近二年

內有實際執業者。 

(四)遊覽車客運業、小客

車租賃業及計程車客

運業雇用之從業人員

及所屬駕駛人。 

(五)計程車運輸合作社

社員及個人經營計程

車客運業者。 

    前項培訓費與其他

政府機關補助性質相同

者，應擇一請領，不得重

複。 

(二)領有民宿登記證之

經營者及從業人

員:一般民宿限二

人以下、特色民宿

限四人以下。 

(三)領有有效導遊人員

執業證或領隊人員

執業證，並於最近二

年內有實際執業者。 

(四)遊覽車客運業、小

客車租賃業及計程

車客運業雇用之從

業人員及所屬駕駛

人。 

(五)計程車運輸合作社

社員及個人經營計

程車客運業者。 

    前項培訓費與其他

政府機關補助性質相同

者，應擇一請領，不得重

複。 

十一、補助對象得於執行機

關核定補助計畫後，檢送

執行機關所需預先撥付經

費之相關文件，申請預先

撥付之計畫經費，其預先

撥付比例，由執行機關依

申請計畫審核定之。 

      依第五點規定參加培

訓課程之參訓人員，於完

成課程及測驗合格後，補

助對象應核實依參訓合格

人員之受訓時數發放轉型

培訓費，其發放方式應列

入申請計畫敘明。 

      前項參訓人員有雇主

者，由其雇主統一報名並

領取轉型培訓費，其轉型

培訓費之發放方式由補助

對象撥入雇主帳戶；其無

雇主者，由補助對象撥入

十一、補助對象得於執行機

關核定補助計畫後，檢送

執行機關所需預先撥付經

費之相關文件，申請預先

撥付之計畫經費，其預先

撥付比例，由執行機關依

申請計畫審核定之。 

    依第五點規定參加培

訓課程之參訓人員，於完

成課程及測驗合格後，補

助對象應核實依參訓合格

人員之受訓時數，發放轉

型培訓費予參訓人員，其

發放方式應列入申請計畫

敘明。 

       第二項發放方式，得

透由雇主、參訓人員帳戶

撥付或現場發放等方式為

之。非以現場發放者，最

遲應於一週內完成。 

一、有關轉型培訓費

之發放方式，如屬

有僱用關係之從

業人員參訓，其發

放方式由補助對

象將經費撥入雇

主之帳戶。如屬無

一定雇主或自營

作業者之導遊、領

隊及個人經營計

程車客運業者等

之人員參訓，其發

放方式由補助對

象將經費撥入參

訓人員之帳戶或

現場發放。 

二、酌修文字，以臻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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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人員帳戶或現場發放

等方式為之，非以現場發

放者，最遲應於一週內完

成。 

十二、補助對象應於辦理補

助事項完竣後一個月內備

具相關文件向執行機關申

請核銷。如有結餘款，應

按補助機關補助比例繳

回。 

      前項結餘款包含補助

經費孳生之利息及其他衍

生收入。 

      第一項所稱相關文件如

下: 

(一)領據。 

(二)支出原始憑證、計畫

總經費分攤  表及總

經費收支明細表。 

(三 )從業人員之員工清

冊，其他參訓人員之

轉型培訓費請領切結

書。 

(四)參訓人員已投保之

相關社會保險 (勞

保、職災保險、農保、

漁保或全民健保等)

證明文件。 

(五)保險證明影本(室內

培訓須附投保該場地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

影本、室外培訓須附

投保旅遊平安險保單

影本)。 

(六)計畫績效成果。 

十二、補助對象應於辦理補

助事項完竣後一個月內備

具相關文件向執行機關申

請核銷。如有結餘款，應

按補助機關補助比例繳

回。 

     前項結餘款包含補助

經費孳生之利息及其他衍

生收入。 

     第一項所稱相關文件

如下: 

(一) 領據。 

(二) 支出原始憑證、計畫

總經費分攤 表及總

經費收支明細表。 

(三) 參訓人員之轉型培

訓費請領切結書，從

業人員另須附勞工

工資清冊及已投保

之勞健保證明等文

件。 

(四) 保險證明影本(室內

培訓須附投保該場

地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單影本、室外培訓

須附投保旅遊平安

險保單影本)。 

(五) 計畫績效成果。 

一、有關第三款規定

之文件，如屬有僱

用關係之從業人

員參訓，核銷時須

檢附員工清冊。如

屬無一定雇主或

自營作業者之導

遊、領隊及個人經

營計程車客運業

者等之人員參訓，

核銷時須檢附轉

型培訓費請領切

結書。 

二、為鼓勵無一定雇

主或自營作業者

之導遊、領隊及個

人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者等人員，透

過相關社會保險

保障其工作安全

及分散風險，核銷

時須檢附已投保

之相關證明文件。 

 


